广东省核酸检测（非病毒）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回报表
（2026年第一次室间质评）

     实验室编号：                                  填报单位：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项目
	结果
	编码

	
	202611
	202612
	202613
	202614
	202615
	方法
	仪器
	试剂

	沙眼衣原体
CT DNA
	
	
	
	
	
	
	
	

	解脲脲原体
UU DNA
	
	
	
	
	
	
	
	

	淋球菌
NG DNA
	
	
	
	
	
	
	
	


 
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 Guang Dong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y(GDCCL)


  实验室主任签字：            日期：            实验人员签字：            日期：                 
广东省核酸检测（非病毒）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回报表
（2026年第二次室间质评）

     实验室编号：                                  填报单位：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项目
	结果
	编码

	
	202621
	202622
	202623
	202624
	202625
	方法
	仪器
	试剂

	沙眼衣原体
CT DNA
	
	
	
	
	
	
	
	

	解脲脲原体
UU DNA
	
	
	
	
	
	
	
	

	淋球菌
NG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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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样本保存与处理方法：收到质控物后，应立即检查批号、数量是否与活动安排相符，检查质控物是否破损渗漏。如发现问题请立即与我中心联系。
2、所发质评样本应按有潜在生物传染性样本对待，操作和处理均需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在使用时应由受过培训的实验室专业人员操作，注意生物安全防护。
3、回报表中的方法、仪器、试剂编码请登录到我中心网页（http:// gdccl.clinet.com.cn）查阅。若您室所采用的方法、仪器、试剂没有对应编码，请选择“其它”，请勿空项！并及时联系仪器、试剂厂家到官网首页补充提交试剂、仪器信息，待下次质评计划实验室方可选择相应编码。
4、PCR定性检测结果必须明确填报阴性（-）或阳性（+），不能有可疑结果。
5、质评数据需登录到中心网页（http://gdccl.clinet.com.cn）回报。
（1）点击“室间质评”→“质评试验上报”→点击对应室间质评项目回报表进行数据填报，确认无误后保存并提交；
（2）在“已上报数据”进行数据核对是否填写正确。若有误，在数据截止上报时间内点击右侧“数据修改”。
6、两次室间质评检测时间分别为：3月13日、9月16日。
第一次室间质评上报截止日期为3月27日24:00前。
第二次室间质评上报截止日期为9月30日24:00前。
7、联系方式：广州市越秀区东川一街10号越秀东川大院 020-81922518陈老师。

